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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由问题是早期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斯宾诺莎出于建立知识和伦理同一性体系的需要，从

自然必然性中找到了与之同一的理性自由，为伦理学建立了逻辑的基础。莱布尼茨接受了斯宾诺莎把

道德建立在自由之上的这个现代转折，但是，他提出了与之不同的自由概念，并且也没有因为建立自由

的道德而消解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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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问题是早期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

问题，只是到了斯宾诺莎那里，自由问题的体系

意义才真正显现出来。此前在笛卡尔那里，自

由问题是从属于认识确定性问题的，是当他追

问人为什么犯错误的时候，它方才浮现出来的。
而斯宾诺莎恰是出于建立知识和伦理同一性体

系的需要，从自然必然性中找到了与之同一的

理性自由，为伦理学建立了逻辑的基础。紧接

其后的莱布尼茨直接面对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问

题，即不再把伦理学建立在目的论而是建立在

理性自由论之上的可能性问题。而他接受了斯

宾诺莎的这个现代转折，认为道德是应建立在

自由之上的，但问题是，作为道德基础的自由是

什么样的自由，建立自由的道德是否意味着必

须消解目的论? 显然他走了一条和斯宾诺莎不

同的道路。

一、两种自由的冲突与融通

就笛卡尔来说，他对人为什么犯错误问题

的思考使他发现了人的自由意志，进而发现了

最高存在者上帝的自由意志，前者不过是后者

的模仿而已。他对上帝自由的理解是唯意志论

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自由意志是非理性

的，完全任性的，他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不创

造世界，要与不要、创造与不创造对于他是等值

的，无差别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他的偶然决

定［1］60。但是这似乎和其最高存在者的地位不

符，因为如此一来，上帝岂不是缺少智慧，尽管

全能、却并不全知? 于是斯宾诺莎走到了与之

相反的另一极: 自然神是理性的，全知的，但却

不是全能的，他是按照必然性产生了世界，没有

自由选择的任何可能，似乎被一种命运所支配

而不得不“流溢”出这个世界。
笛卡尔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被上帝创造

的，甚至永恒真理也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创世

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的，完全处于无

差别的、冷漠的( indifference) 状态。而自然世

界是纯粹机械的、有差别( difference) 的世界，

无差别世界是有差别世界的原因，在善恶乃至

真假问题上，上帝实际上保持了中立，是完全任

意的。当然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好的。而斯宾诺

莎别开新面，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根据在于实

体、神，是从实体、神中流溢出来的。这个实体

在产生万物时是必然的，也是自由的，是万物的

自由因，不是因为善的目的创造世界，而是完全

自发的。但是他说的实体产生万物的自由不是

笛卡尔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中立的、无
差别的意志的自由，而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仅仅

是一种本性必然性的理性自由: “凡是仅仅由

本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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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2］4 因此这种自由是

消解了意志选择的。对斯宾诺莎来说只有一个

可能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神在产生世界时是没

有选择余地的。据此在对世界的发生问题上，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完全对立起来，前者主张这

个世界自由偶然地产生，而后者则认为这个世界

是必然产生的，这种必然也是自由的。他们都承

认自由因，而对自由的理解却是完全异质的。
莱布尼茨在心性气质上是调和性的，有志

于解决一切哲学纷争。他试图寻找包容性的原

则，把不同派别的观点融合起来，建立综合统一

的哲学体系。在认识论上，莱布尼茨调和经验

主义和先验主义，而在形而上学上重点调和的

就是两种自由。莱布尼茨既批判笛卡尔非理性

的自由意志，又批判斯宾诺莎取消了选择自由

的理性必然性。而对于他来说，思考自由问题

事关重大，关系道德乃至宗教的逻辑基础，如果

不能确立正确的自由概念，道德和宗教难免岌

岌可危了。从为道德和宗教奠基的角度来讲，

莱布尼茨必须批判斯宾诺莎，因为他的自由概

念消解了意志选择，本质是本性必然性，但也不

能回到笛卡尔的立场上，因为无差别的自由是

没有理由、盲目无理性的，从而是偶然任意的。
莱布尼茨试图在绝对必然的自由和任意的

自由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来调和两者。对他来

说，产生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因是自由的，这个自

由不是任意偶然的，也不是绝对必然的，而是意

志自由的，也是理性必然的，既是可以选择的，

也是有理由的，否则道德和宗教就是不可能的。
因此，“莱布尼茨高出他们一筹的地方，在于他

一方面提出和坚持了一种决定论，另一方面又

给人的自由和自由选择留下了广阔的余地。”［3］343

莱布尼茨通过区分两种推理原则和真理来

建立其调和两种自由的内在逻辑。两种推理原

则是矛盾原则和充足理由原则，前者是关于本

质和可能世界的原则，后者是关于事实和存在

的大原则［3］287，288。前者说的是，凡是自相矛盾

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后者讲的是，没有充足理由

就没有事情发生。真理也有两种: “理性的真

理和事实的真理，理性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

反面是不可能的; 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

反面是可能的。”［4］482 显然，理性真理遵循矛盾

律，像逻辑学、几何学、形而上学真理都属于这

类真理。这类真理只涉及本质、可能性，是纯粹

形式的真理，是绝对必然的，只需要诉诸矛盾原

则就能得到确切证明。事实真理涉及的是在时

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情，是关于事实、存在的真

理，其所遵循的是充足理由原则，或者说是适度

性原则，也就是说，一个自然事实发生与否取决

于这种发生是否合适于，或共存于自然事实整

体，适度是它在自然整体中发生和存在与否的

理由。事实真理所根据的充足理由律或适度性

原则使之不具有绝对的必然性，而只具有充分

的或适度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反面的情况是可

能的，这是一种弱的必然性。
自然事实是否发生的最终原因取决于，这

样发生是否合乎这个世界的整体的好，如果事

实的发生有利于产生最好的整体，那么就必然

会发生。而事物发生的充分性、适度性如何判

断呢? 必须回到宇宙和自然的整体当中，孤立

事物的发生是无法判断的。这种充分性、适度

性是上帝通过自由选择，而不是几何的必然性

给予它并使之运作起来的，是建立在理性的智

慧者无愧于自己的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我

们这个世界的自然事实是否发生体现的是其创

造者上帝的智慧和选择，如果自然事实的发生

是不好的，就意味着上帝之实不符合其名，就意

味着上帝的选择是非智慧的。这样一来，莱布

尼茨实际上是把自然事件发生的原因追溯到了

上帝那里。我们这个世界的创造，在笛卡尔那

里是根据无差别原则，在斯宾诺莎那里是根据

实体本身的必然性。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笛卡

尔的上帝是完全任意的、不能显示其智慧的，斯

宾诺莎的上帝也不是智慧的，只是纯粹几何学

的理性存在者，是受到铁的必然性、命运摆布

的，前者为了上帝的绝对自由，牺牲了其理性，

后者为了上帝的理性，牺牲了其绝对自由。而

他的上帝既自由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但不是

任意的，而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即最佳原则，

也使用了其智慧，但不是出于绝对必然性的，而

是出乎弱的必然性的，这种弱的必然性即是充

分性，适度性的必然性，反面是可能的而不是不

可能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本质上就是目的必

然性，善的必然性，至善、圆满、最好的必然性，

它能允许反面的可能性，但是却选择最好的可

能性。因此如果说充足理由原则是存在原则，

那么作为充足理由律一种的最好原则就是自由

的原则［3］110。上帝按照最好原则创造世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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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牺牲其理性，也没有牺牲其自由，他既不

是绝对理性的，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理性自

由的，他的自由意志是理性的。至此借助充足

理由律和至善律，莱布尼茨统和了任意自由和

必然自由，他是一位决定论者和兼容论者: “他

看到在自由和某种特定的决定论之间不存在不

可兼容性。”［5］177

二、自由与三重必然性

笛卡尔提出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斯

宾诺莎拓展了近代哲学的实体性原则，而莱布

尼茨则发展了个体性原则，建立了单子论体系。
莱布尼茨哲学显然是对斯宾诺莎实体哲学的反

叛，不仅在实体的理解上，而且在必然和自由的

关系上，他都站在斯宾诺莎的反面开展自己的

哲学论述。在斯宾诺莎基于实体主义激进推进

现代性思想理念，拒斥基督教之际，他却努力在

发展现代性思想的同时，维护基督教传统，试图

在现代实体主义的基础上为基督教核心理念辩

护，调和新旧传统。
笛卡尔通过我思的本体论证明确证了我，

物质都是实体，但是斯宾诺莎却否定了我，物质

是实体，只承认神、自然、世界整体是普遍统一

性实体，一切个体存在者不过是其分殊样式，在

他物中通过他物而存在，并不是在其自身通过

自身存在的实体。但是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实

体却是个体性的，他通过对连续性和不可分性

的二律背反的思辨得出，只存在不可分的个体

性实体，不存在大一统的连续的斯宾诺莎式的

普遍实体，普遍实体也是由个体实体集合而成

的。斯宾诺莎所沉思的世界是绝对必然的，没

有任何偶然的。莱布尼茨对于这样的世界坚决

予以否定，认为这种绝对的几何式的必然性是

盲目的，是不合创造这种世界的创世者的智慧

的。他并不是否定几何必然性，而是拒绝用这

种数理逻辑来理解世界和万物。
莱布尼茨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三种必

然性，一是形而上学的、几何学的、逻辑的必然

性，这种必然性就是斯宾诺莎所理解的必然性，

即绝对的必然性，其对立面包含矛盾，一物是必

然的，是指它的反面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对必然

性遵循矛盾律［6］54。
二是物理的或假设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

是相对的必然性，本质上也是一种偶然性，因为

其对立面并不包含矛盾，事件这样发生而非那

样发生是必然性的，并不意味着事件那样发生

而非这样发生是不可能的，事件相反地发生是

可能的，因此这种物理必然性不符合矛盾律，而

是合乎充足理由律。就是说，事实的存在和发

生不是没有理由、原因的，没有充足理由、原因

的东西是不存在和发生的，任何事实这样发生

而非那样发生是有理由、原因的。适用于物理

事物的充足理由原则是适度或合宜［7］35，490，表现

为自然中的秩序和普遍运动法则。具有物理必

然性的充足理由原则实际上就是近代科学所确

立的机械论的因果律，自然事物遵循的充足理

由原则就是效果因的法则，因此莱布尼茨接受

了科学机械论，效果因原则解释自然的真理性，

把自然世界看做机械的和因果必然的，只不过

这种必然不是数理逻辑性的绝对必然，而是不

排除偶然性的相对的必然，因为与这个如此必

然发生的世界对立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世界

是可以不这样发生的，而不是只能、不能不这样

发生的。
第三种必然性是道德的必然性。这种必然

性与物理必然性一样，不是绝对的、数理逻辑的

或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是相对的、偶然的必然

性，遵循的也不是矛盾律，而是充足理由律，只

不过使得一种行动是道德必然的原则不仅仅是

适度或合宜的原则，而是最好、最佳的原则。也

就是说决定一个人这样行动而没有那样行动的

理由是，这样行动而非那样行动是最好的，而这

种活动之所以是道德必然的，原因在于，只有这

样活动而非那样活动才是最好的，虽然能够这

样活动，也可以那样活动，但是你应该最好这样

活动而不是那样活动，否则你的活动是不道德

的。物理领域的充足理由律即是机械因果律，

而作为道德必然性充足理由原则的最佳原则则

是目的论，适于道德目的论的领域，莱布尼茨把

它限定在作为单子的人类灵魂王国，“灵魂按

照目的理由法则通过欲求、目的、手段进行活

动”，物体 /躯体的活动则“按照作用因法则或

者运动法则。”因此对人的行动就不能仅用机

械论效果因来解释，说明人何以这样行动而非

那样行动的物理机械必然性，而是用道德目的

论来解释，揭示人如此行动而非别样行动是道

德最好的。进而，在莱布尼茨这里，必然的世界

就一分为二，一个是物理必然的作用因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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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目的理由的世界，一个是物理自然世界，一

个是人的灵魂世界，一个是机械运动世界，一个

是道德行动王国，神恩王国。两个世界是一致

的，预定和谐的，而且物理的必然性是奠立在道

德的必然性之上的［7］35，作用因世界是以目的因

世界为基础的，因此不惟人类灵魂世界是好的，

而且物理世界也是好的，不仅世界是必然的，而

且必然的世界是好的，并且是最好的; 世界作为

单子世界是实在的，真实的，而真的世界也是善

的，最好的。这样，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接受近

代科学数理机械论，把目的论驱除于世界之后，

莱布尼茨重新恢复了目的论，重建了真与善的

一体; 他并没有否定机械论，而是把它限制在物

理必然性领域，从而开出了道德必然性的目的

论领域。
斯宾诺莎的实体世界是自足的，能够在自

身中并通过自身加以认识，但是莱布尼茨由单

子构成的世界却不是自足的，并不能够通过自

身并在自身中获得最终的充足的解释，也就是

说世界的充足理由不在其自身，而在他处。因

为至少对自然来说，导致自然事件发生的充足

理由不在它本身，而在另一自然事件，这一自然

事件的理由又在其他事件，以至于对一个自然

事件充足理由的追溯是永无止境的。按照充足

理由律，没有理由就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任何发

生的事情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自然世界的

发生是有充足理由的。既然其理由不在自身，

那么显然在超自然的存在，上帝即整个世界存

在和发生的充足理由。上帝是必然存在的，这

是具有形而上学 /几何学必然性的真理。上帝

是否像斯宾诺莎的神那样，也是在其本性中绝

对必然地创造了世界? 形而上学 /数理逻辑必

然性意味着合乎矛盾律，反面是不可能的，因此

必然存在的上帝绝对必然地创造世界，是没有

选择的。但如果他是绝对必然地创世，那么他

是不自由的，如同自动机器一样，创世就等同于

流溢，就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有，这是与

基督教创世说根本背离的。
莱布尼茨否定了这种理解，主张作为世界

充足理由，第一因的上帝不是绝对必然地，而是

自由地创世，就此而言，他与笛卡尔是一致的，

认为上帝的意志是自由的，世界是上帝自由意

志的产物。但是他与笛卡尔又是有区别的，不

赞同唯意志论的观点，把上帝的意志看做是绝

对自由的、无差别的、无理由的、任意武断的，仿

佛世界是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理由、有
倾向、配得上其智慧和仁慈的，世界是理性必然

地发生的。上帝除了有自由的意志，还有理智

和大能。上帝的理智不是近代主导的数理逻辑

的理智，只能合乎矛盾律的思维，思考惟一可能

的必然的世界，而是思辨理智，目的理性，能够

合乎充足理由律的思维，设想无数可能的、完善

程度不等的世界。上帝创造世界，不是撇开其

理智，绝对地无中生有，而是从理智提供的无数

可能世界中进行选择; 上帝创世意志不是绝对

自由的，他所创造的世界就是他所意愿的世界，

而是受理智规定的，他所意愿的世界是他所理

解和知道的可能世界。但是上帝仍是自由的，

因为他所意愿创造的可能世界不是惟一的，没

有选择的而是有无数可能世界供他选择的，他

有选择的自由，也能够自由的选择。而上帝的

自由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合乎理智的，没有理

由就没有事情发生的原理也是上帝遵循的原

理; 上帝的选择应该显示其智慧和仁慈，而不仅

是其权力 /大能。能够配得上上帝选择的理由

是最好原则，只有选择创造最好的可能世界方

与其智慧和仁慈是相称的。不是因为上帝意愿

选择的可能世界是好的，他创造它，而是因为其

中一个可能世界是最好的，上帝意愿选择和创

造它，上帝的自由意志被理性化了。笛卡尔曾

经力图把自由意志理性化，但是他所要实现的

理性化乃是数理逻辑的理性化，而莱布尼茨推

演的神性意志的理性化是道德理性的理性化，

前者是不自由的，绝对必然的，而后者是自由

的，道德必然的。在前者，上帝所创造的是无目

的的必然的世界，而在后者，上帝创造的是最好

的理性可能世界，虽然他能够不选择创造最好

的可能世界。
斯宾诺莎从数理逻辑来思维世界，无论从

外在还是从内在来看，世界都是绝对必然的，本

身是中性的，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其好坏取决

于我们怎么意欲它，对我们是否有利。但是对

于这样的被绝对规定了的世界，斯宾诺莎并没

有打算否定它，不因为它本身是不好的就不要

它、抱怨和讥笑它，而是理性清醒地予以接受，

并通过回归内在本性的必然和直观神性永恒形

式的内在必然，与道偕行，同一于世界赢得自

由。莱布尼茨否定了斯宾诺莎这种中性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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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出了一个最好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是

必然的、实体性的，而且是好的，并且是道德上

最好的。斯宾诺莎通过否定基督教自由创世

说，取消了还存在另外的世界的可能，从而肯定

了现有的世界; 而莱布尼茨恢复了基督教自由

创世说，不否认存在更好的世界的可能，但是却

以一种基督教护教论的形式最大化地肯定了这

个世界，否定了另外的世界，因为只有这个世界

是最好的。上帝创造了这个最好的世界，意味

着祂不会也不意愿毁灭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虽

然存在恶，但是存在恶的这个世界恰是最好的

世界。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借助老实人

的不幸命运嘲讽了莱布尼茨的“神义论”，捕捉

到存在恶的最好世界说内含的悖论。但是这并

不能否定莱布尼茨最好世界理论的积极意义，

伏尔泰的理解是对它的一种坏的理解，对它的

一种好的理解是，它从存在论和道德论双重层

面高度肯定了此岸的世界，从而远离了基督教

正统教义，走进了现代理性主义，因此对他的神

义论应从人义论的镜像去理解，看做对人、对尘

世生活道德合理性的最高辩护。

三、自由的三要素

基督教之提出自由意志问题的隐秘意图是

为神义辩护，也是为了否定人，把原罪的责任归

于人的自由意志。莱布尼茨不否认在最好的世

界中，人是自由的，并且秉持基督教传统，把最

好世界里的恶之起源定位于人的自由意志，但

是他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的世界，而是肯定人的

自由意志选择最好的可能，以及必然的趋向。
对莱布尼茨来说，人是一种个体实体，其存

在和行为发生的根据在其自身。作为这样的个

体实体，人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具备三种因素，

即清晰的理智、自发性和道德必然性。理智认

识是自由的灵魂，自身作出决断的自发性和排

除了逻辑和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偶然性，或道德

必然性是自由的躯体和基础，自由的个体即是

通过自身做出决断的，即根据为理智认识到的

善之动机做出决定的，这种动机激励它却并不

强迫它［7］343。
首先，自由在于理智。理智是认识能力，具

有自身的一些概念，并通过这些概念来把握事

物。人有欲望和激情，在莱布尼茨看来，当我们

处于情感状态、受到模糊观念支配而处于被动

状态时，我们就成为“激情的奴仆”［7］343，因而是

不自由的。只有当人使用理性，处于清晰观念

当中时才是自由的。这是秉承了斯宾诺莎的观

点和希腊哲学的观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

指出，受欲望支配的人是受奴役的人，而主人则

是有节制的、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斯宾诺莎

提出一种情感只有用相反的情感才能控制，例

如当一个人为仇恨所支配时，理性是不容易解

除这种情绪的，需要借助相反的情感，如仁爱来

遏制之，但是理性可以通过认识情感发生的原

因来控制情感，为人赢得自由。莱布尼茨也认

为，只要人运用理性，具有关于对象的清楚观念

和知识，就能够支配情感，就是自由的。因而理

性是人自由的条件，对必然性的认识是自由的

前提。
其次，自由在于自发性。也就是说，一种行

为发生的原因是在自身之中，而不在自身之外，

身外行为是被动引起的，因此不是自发的。自

发意味着在自身并通过自身而发生，人作为个

体实体在自身之内就拥有自身行动的根据和原

则，他的行为因此是自发的。任何单一实体都

有一种严格的自发性，他的行动是内在地、自因

地发生的，他是他自身行为的主宰［7］344。个体

实体、单子是不可分的实体，是没有窗户的，不

受外在作用影响的，因此对于它，一切事情的发

生都是自因的。任何个体实体都内在有一种知

觉、意识，而人还具有自我意识; 知觉、自我意识

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展开的，又是受人的欲望、意
志推动的，所以个体实体的观念和行为的最后

根据在其自身意志。就人来说，灵魂是最清晰

的单子，而身体则是模糊的单子，灵魂就是以身

体为中介看世界。但是人的灵魂是自足的，拥

有一种“完美的自发性”，并不受身体的外在影

响。人作为灵魂的单子，其行动的原因在其灵

魂自身和上帝，“它在行动时只服从上帝和它

自己本身”［7］345。
最后，自由在于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一

种道德的必然性。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只有必

然，没有偶然，而对于莱布尼茨来说，有必然，也

有偶然，偶然就是必然，一种弱的必然。道德必

然性就是这种弱的必然性，它仅“造成倾向”而

非“迫使必然”［6］55。每个有限的个体实体都欲

求对他来说最好的事情，虽然这种欲求本身未

必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知觉不是最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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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上帝欲求的本身就是善的，但是欲求善、实
现最大的善却是人的行为所遵循的原则，而出

于这种原则的行为是一种目的因、善的必然性

的、道德必然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不同的

可能性，不是绝对必然的。例如你可以选择上

大学，也可以选择不上大学，而即使不上大学又

有多种可能。我们的现实行为是在诸种可能性

中做出一种选择后发生的，而凡是涉及选择而

发生的行为都是偶然的，不是绝对必然的。但

是这种偶然性当中又包含必然性，即你的选择

是有理由的，是根据善的原则做出来的。也就

是说，人作为灵魂单子，不是任意武断无理由地

决定行动的，而总是选择最好的，选择理智所清

晰认识到的最大的善而行动的。当他自发地做

出他的理智所认识到的最好的行动时，他是自

由的，“产生意志者———不论它是善的还是恶

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因为这是我们的行动;

始终也有使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但并未因此

而有损我们的自发性或者自由。”［7］349 虽然他的

意志受到理智的指引，但理智对他的自由意志

的引导不是绝对必然的，而是道德必然的或偶

然的，他有做出恶的选择的可能性。我们的理

智告诉我们什么是善和恶，而我们的自由选择

决定了我们行动实际的善与恶。无论善和恶，

我们的行动和存在都参与和形成了我们这个最

好的世界。我们自由的存在和行动本身是对最

好世界的证明。
人的自由就是由这三种要素构成的: 首先

是人有理智，能够认识到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

这样做好、更好、最好，还是那样做不好、不太

好、最不好，而不是受感觉和欲望的完全支配;

其次是人的自发性，人的行为必须由自己来判

断、根据自身的原则来决定; 最后是偶然性，人

的行为不是绝对必然的，而是在多种可能性当

中做出选择后发生的。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

即我们不使用理智，而是像有些希腊人那样凡

事占卜，祈求神谕指引，不是由我们自己做出判

断，而是由神灵替我们来决断。但是对莱布尼

茨来说，凡事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主，理性既是

我们来判断和行动的支柱，也提供了这种可能

性: 我们的理性能够判断好坏。不过他也指出，

我们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只能判断看起来对于

我们是好的或坏的，而并不真是好的或坏的，因

而人要想是真正自由的，还必须信仰上帝的指

引。显然，他在对人的自由问题的认识上，最终

后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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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Kinds of Necessity and the Free Will
———Leibniz’s Concept of Freedom

FAN Zhi-ju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freedom was a basic problem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f rationalism． In or-
der to establish the identity system of knowledge and ethics，Spinoza found the rational freedom in the natural
necessity to establish the logic basis for ethics． Leibniz accepted Spinoza’s modern transition that the moral
was based on liberty，but he put forward different concept of freedom，and didn’t dissolve the teleology for the
foundation of free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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